
附件2
2026年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示范项目
预算测算参考标准

社会组织服务项目资金测算内容一般包括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其他费用等三类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业务活动成本是指为开展与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直接相关的服务所发生的费用。原则上应按照与项目实施相关的具体工作逐项测算项目资金。
（一）人力成本费用
用于项目执行中发生的支付给承接主体投入项目的全职人员的费用。测算项目资金时应列明投入人员数量、投入工作量、人力成本测算标准及专业技术职称等。其中，投入工作量应按天或小时来计算。购买主体可根据人员学历层次、专业资质、工作经验等因素确定此项费用标准，可参照上一年度本市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80%—120%标准进行确定。
（二）服务活动及培训（会议）相关费用
用于直接对受益对象开展相应活动或培训（会议）所必须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物资费、场地租赁费、交通费等。测算项目资金时应列明具体用途、规格、单价及数量等。培训（会议）费用应参照北京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培训、会议费相关标准执行。
[bookmark: _GoBack]（三）劳务费
用于项目执行中发生的支付给在承接主体无工资性收入的临时聘用人员的劳务性费用，包括专家费、临时聘用人员劳务费和志愿者补贴等。不得向在承接主体领取工资的在职工作人员支付劳务费，不得向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支付劳务费。项目受益对象不得领取劳务费。
测算项目资金时应列明人员数量、服务内容、投入工作量及劳务费标准，涉及专家费的还应列明专业技术职称。其中，投入工作量应按天或小时（课时）来计算。原则上，专家咨询费应参照《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管理办法》（财科教〔2017〕128号）相关标准执行，专家讲课费应参照《北京市市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培训费管理办法》（京财预〔2017〕1389号）相关标准执行；临时聘用人员劳务费标准每人每天不超过300元；志愿者补贴标准每人每天不超过100元，发放志愿者补贴的不得再以报销形式列支餐费和交通费等支出。
二、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是指承接主体为组织和管理项目所发生的各项费用。购买主体可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一定比例（不超过项目经费的8%）的管理费用。管理费用不得与其他项目支出重复列支相同内容。
三、其他成本
其他成本是指应在社会组织服务项目总预算中支付，但又无法归属到上述业务活动成本或管理费用中的费用，包括税费等。其中，税费应按照承接单位所属的纳税人类别据实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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